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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：申办残疾人证的申请人根据以下事项对号入座，按要求持申报材料向经常居住地或户籍地镇（街道）社会事务办公室提出办证申请，如实填写申请表、评定表。 
1、残疾人证新办
（1）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（首页和本人页）一份。
（2）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正反面）一份。
（3）2寸白底免冠照片2张（办理多重残疾的需提供4张照片）,电子版免冠照一份。
（4） 跨省办理需提供本辖区内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（正反面）一份。
申请智力、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须同时提供法定监护人/赡养人的户口簿、身份证、居住证等证明材料。残疾人证注销未满一年的，原则上不得重新申请。
2、残疾人证换领
残疾人证换领分为三种：
（1）到期换证。残疾人证有效期为10年，有效期满9年后残疾人可申请换领新的残疾人证。
凡2018年以前通过目测或非定点评残机构评定核发的残疾人证，到期换发必须重新进行残疾评定。残疾人证到期换发时，经常居住地镇（街道）社会事务办公室认为持证残疾人残疾状况发生明显变化、残疾类别/等级与残疾人证不符的，可要求申请人到指定残疾评定机构进行残疾评定。
（2）残损换新残疾人证残损影响使用，可到经常居住地镇（街道）社会事务办公室申请办理残损换新。残损换发的新残疾人证，其有效期起始日期与原残疾人证一致。
（3）资料更新换证。残疾人证有关内容（除残疾类别、残疾等级外）发生变化，需要更新的，持证残疾人可向经常居住地镇（街道）社会事务办公室提出换证申请。
以上如无须重新评定，残疾人持户口簿、身份证、残疾人证向经常居住地镇（街道）社会事务办公室申请即可。如须重新评定则按照“残疾类别/等级变更”流程办理。
3、 残疾类别/等级变更
（1）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（首页和本人页）一份。
（2）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正反面）一份。
（3）2寸白底免冠照片2张（办理多重残疾的需提供4张照片）,电子版免冠照一份。
（4）跨省办理需提供本辖区内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（5）旧残疾人证原件。
申请智力、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须同时提供法定监护人/赡养人的户口簿、身份证、居住证等证明材料。
4、残疾人证迁移
户口已迁移的残疾人，其残疾人证也要随之迁移。
（1）新户口簿原件、复印件（首页和本人页）一份。
（2）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（正反面）。
（3）旧残疾人证原件。
5、残疾人证挂失补办
（1）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（首页和本人页）。
（2）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正反面）。
6、残疾人证挂失注销
（1）医学死亡证明/自愿放弃证明/康复证明。
（2）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正反面）。
（3）旧残疾人证原件。
（二）受理：镇（街道）社会事务办公室接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后，由受理人对申请人、法定监护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确认，对于填写虚假信息者不予受理。
（三）评定：申请人到指定评残机构进行残疾评定，按照残疾标准作出明确的残疾类别和等级评定结论，填写评定表并加盖公章。评定结论符合残疾标准的，应在申请人所在的村(社区)予以公示，公示时间为五个工作日；申请人是未成年人的，原则上不予公示。
（四）审核、批准：开发区民政局对办证申请材料、受理程序、残疾评定结论和公示结果进行审核，并在十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。
经审核符合规定的，予以批准，制证。评定结论不符合残疾标准者，不予办理。
（五）发放、存档：开发区民政局以邮寄的方式将残疾人证邮寄到残疾人家中，并将申请表、评定表、公示结果、申请人信息等相关材料存档、长期保存。镇（街道）社会事务办公室将申办残疾人证登记表、残疾人公示单、残疾人信息等相关材料存档、长期保存。

